
皖教防控办〔⒛20〕 7号

安徽省教育系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转发

公共场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卫生防护指南的通知

各市、省直管县 (市 )教育局,各普通高等学校、省属中专学

校 :

现将 《公共场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卫生防护指南》

转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做好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的预防性卫

生防护工作。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










